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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有關廉政公署執行處處長／政

府部門辭職的詳情，以及公署人員編制的情況。  

 

 

陳德成先生辭職  

 

2. 執行處處長／政府部門陳德成先生在七月六日以私人

理由提出要求與廉署提前解約。陳先生亦申請在通知期內休假。

按廉署人員的僱用合約條款，如申請符合公務上的需要，申請人

可獲准在離職通知期間內放假。在陳先生正式請辭之前，他已休

假大約一個月，其職位經已由執行處一名助理處長署任。在考慮

到陳先生的工作已交由其他人員接替，以及執行處的運作需要及

工作的延續問題，因此廉政專員批准陳先生在七月十六日起開始

休假。在計算陳先生的四個多月累積假期後，他離職的正式生效

日期為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3. 為規管廉署高層人員離職後工作的問題，以防止利益

衝突，廉署規定任何薪級相等於首長級第三級或以上的合約人

員，離職前休假屆滿後的一年內，如在本港獲其他機構聘用，必

須向廉政專員申請批准。任何有關申請，必按既定程序辦理。廉

政專員會在批准申請時，審視其日後的工作與申請人在廉署的工

作是否屬同一範疇，以及兩者會否存在利益衝突。  

 

 

人員編制情況  

 

4. 截至二零零五年七月一日，廉政公署的在職人員共

1,228 人。在這 1,228 人當中， 17 人以本地常額及可享退休金條

款受聘，以合條款受聘的則有 1,211 人，分別佔編制的 1.4%及

98.6%。   



-  2  - 
 
 
 

 

5. 廉署職員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以合約制受聘的，因

此流動性一直較容易受到外面勞工市場的變化所影響，在經濟良

好及市場薪酬水平較佳的情況下，這情況更見明顯。過去三年的

流失率介乎 4.7%至 7.1%之間，數據分類如下：  

 

年份  離職人員數目  流失率  

2002 62 4.8% 

2003 61 4.7% 

2004 89 7.1% 

 

6. 可能受整體社會經濟環境影響，2002 年及 2003 年的流

失率相應較 2000 年的 6.7%及 2001 年的 7.4%低。  

 

7. 今年頭六個月內，廉署共有 46 名員工離任，當中大部

分為主動離職者。根據已知的預計流失數字，2005 年的預計流失

率約為 6%。與過去五年的平均流失率 6.1%及過去十年的 6.2%相

若。  

 

8. 根據過去三年各職級廉署人員離職的資料分析，高級

廉政主任職級和首長級人員的流動性維持在低水平，但助理廉政

主任級別的流動性則相對較高。  

 

 2002 2003 2004 總數  

首長級  2 1 2 5 

高級廉政主任  3 2 2 7 

廉政主任（甲）  5 3 9 17 

廉政主任（乙／丙） 9 14 30 53 

助理廉政主任  18 24 21 63 

廉政調查員職系  0 4 2 6 

一般職系  25 13 2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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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數  62 61 89 212 

 

9. 為確保各級人員編制正常，廉署在有需時將繼續招聘

和晉升合適員工以填補職位空缺。自 2003 年以來，廉署共聘請

了 117 名人員以補充人手，當中包括 84 名獲執行處聘任為助理

調查主任及調查主任、13 名獲社區關係處和防止貪污處聘任為助

理廉政主任。此外，共有 71 名廉署人員於期內獲晉升至各職級。 

 

 

 

 

廉政公署  

二零零五年七月  


